
三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加强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三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持续保护和改善闽江流

域水生态环境,推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跨行政区域

协同保护,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建立闽江流域水生态

环境跨行政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按照生态优先、

科学规划、统筹协调、跨域联动、综合施策的要

求,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

强上下游联动、干支流统筹、左右岸合力,采取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措

施,实现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生态功能显著

提升,促进 流 域 水 生 态 环 境 与 经 济 社 会 共 生

发展.

二、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闽江流域水

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流域水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事项,共同协商解决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重大问题,推动流域水生态环境跨行政

区域协同保护.

三、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市政

府规范性文件,涉及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的,应当与福州、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

田市进行沟通协商,在制度设计、机制建立及其

实施等方面加强协调,构建规范、统一、有效的

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法治体系.

四、本市在编制涉及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

规划和管控要求,加强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沟通协商,做好相关规划目标

的协调统一和规划措施的相互衔接.

五、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与福州、南

平、宁德、泉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建立健全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信息共享系

统,推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自然灾害等数

据互通共享.

六、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建立闽江流域联合河

湖长制,联合会商跨行政区域河湖保护问题,定

期开展联合巡查工作,共同承担管理保护责任.

七、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闽江流域水

生态环境联合预防预警和协同处置机制,发生台

风、洪水暴发等自然灾害以及水污染事件等突发

情况,及时互相通报流域水情,协同采取应急预

防和处置措施.

八、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南平、宁德、泉

州、龙岩、莆田市人民政府落实省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关于闽江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调动各方参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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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的良性互动.

九、市水行政、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与福

州、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田市有关部

门,严格执行省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关于闽江

流域生态流量调度的标准和规范,加强生态下泄

流量的监督,保障流域生态流量.

十、市生态环境、水行政等主管部门与福

州、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田市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闽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水污染

物排放监测、水文监测等监测网络体系,加强排

污口、污染源等水质监测,进行预警预报会商.

十一、市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

主管部门与福州、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

田市有关部门,加强闽江流域跨行政区域水污染

联防联控,统筹流域城乡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以及

配套管网建设,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十二、市生态环境、水行政、交通等主管部

门与福州、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田市有

关部门,完善闽江流域跨行政区域、生态敏感区

域以及重大违法案件的执法程序、裁量基准和处

罚标准.

十三、本市司法机关与福州、南平、宁德、

泉州、龙岩、莆田市同级司法机关加强闽江流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共同预防和惩治破坏

流域水生态环境犯罪活动,支持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公益诉讼,维护水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十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福州、

南平、宁德、泉州、龙岩、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建立监督协作机制,协同开展执法检

查、视察、调研等活动,加强对贯彻执行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和本决定实施情况的监督.

十五、本市各国家机关和有关方面应当积极

宣传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政策举措,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广

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引

导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生态意识、环保意识,

营造闽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十六、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２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５


